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泵公漢大 号八廿月六年三什國民（八） 四拜禮

除
中
國
人
或
有
警
察
用
之
書
面
証
明 

照
本
條
例
第
一
一
段
可
以
豁
免
者
外

用
書
面
向
本
港
警
察
署
註
册

到
警
察
署
註
册 
茲
譯
錄
其
佈
吿
如F

爲
佈
吿
亠

阈
籍
人:
來本

於
到
港
後
七
拾
二
小
時
三
天
一
内
親
一

若
遷
移
其
居
址
或
殁
自
地
一 

亦
須
提
倒
一

星
期
內
報
一 

有
認
爲
英
國
人
者 
A
人
一

在
港
居
留 

址
或
擬
離 

知
警
察

必
須
交
出
証
明
書
證
照
或
其
他
之
証
北 

向
警
察

SJ
証
明
其
確
爲
英
童 
或
已
入
英
一 

國
籍 
否
則
當
視
爲
外
人 
自
此
例
頒
行
一

一
經
查
出 
必
予
以
一

之
後 
如

處
罰 
其
處
罰
之
程
度 
最
重
得
處
以
六
一 

月
之
監
禁 
及
五
百
元
之
罰
欵 
此
佈 
( 

至
警
署
註
册
時
間
每
日
上
午
九
時
及
一
卜
午
一 

寄
一
時
云 

一 

廣
州
婦
女
之
新
騙
術 

宿
枇
頹
風 
於
斯
已
極 
狡
詐
自
出 
而 

拆
白
之
術
亦
U
新
月
異 
婦
女
輩
藉
其 

聲
色
蠱
惑
男
子 
詐
取
資
財 
巧
計
亦
層 

出
不
窮 
彼
等
耍
挾
之
術
至
秘 
手
腕
全 

高 
能
使
人
投
其
圈
套
而
不
自
覺 
最
近 

之
廣
州
市
中 
拆
白
婦
女 
又
另
出
機
謀 

開
新
途
徑 
若
一 
般
私
娼
及
交
際
花 

尤
擅
此
術 
粉
飾
其
臉 
摩
登
其
衣
裳 

穿
挿
于
繁
榮
地
點
中 
盡
情
引
誘 
輒
能 

用
其
假
情
虛
義 
玩
弄
男
子
於
股
掌
之
七 

迨
往
來
新
密
時 
其
情
書
往
來 
纏
綿 

縫
籍 
然
後
遽
持
男
子
所
投
之
情
書
作
要 

挾 
聲
言
將
以
此
書
馳
吿
于
其
家
庭
中 

有
妻
室
者 
則
以
白
之
于
其
妻
之
前 
實 

行
破
壊 
男
子
受
此
恐
嚇 
乃
不
得
不
斥 

資
說
情 
購 
情
書 
以
圖
消
减
自
己
筆 

跡 
此
騙
術
乃
售
矣 
惟
彼
等
之
行
此
詐 

術 
黨
羽
頗
衆 
必
三
五
成
羣 
做
成
大 

家
閨
秀
模
樣 
而
男
子
亦
有
之 
其
更
毎 

者
則
使
男
子
爲
之
出
頭
例
如
該
女
子 

旣
與
一 
男
子
情
書
往
來 
故
令
男
子
書
中 

多
作
肉
麻
語 
然
後
使
另
一 
男
子(
此
男 

子
則
是
其
黨
羽)
持
此
情
書 
自
認
爲
女
子 

家
長 
父
兄
叔
伯
不
等 
誣
彼
男
子
以
誘 

惑
姦
拐
之
罪 
藉
端
勒
索 

SR

子
爲
保
全 

自
己
聲
譽
計 
祇
有
自
呼
上
當 
如
其
所 

欲 
求
息
事
寧
人
而
已 
苟
男
子
崛
强
不 

從 
而
彼
無
賴
男
子 
串
同
女
子 
控
之 

於
才 
終
獲
勝
利
也 
此
等
男
女
騙
子 

目
下
甚
多 
遍
佈
陷
阱 
以
待
男
子
之
自 

投 
其
党
人
耳
目
甚
銳 
某
男
子
之
妻
子 

爲
誰 
資
產
若
干 
名
譽
若
何 
品
性
如 

何 
皆
先
行
調
查
明
確 
然
後
施
術 
及 

男
子
墮
其
術
時 
被
其
挾
制 
自
然
埋
屈 

然
悔
無
及
矣 
此
種
騙
術 
所
向
輒
售 

蓋
對
方
之
証
據
字
蹟 

一 切
均
在
自
己 

掌
握
中
也 
然
騙
術
而
至
於
騙
取
情
書
以 

要
挾 
測
拆
白
之
術 
可
謂
日
新
月
異 

一
語
謂
色
苦
從
刀 

一
爲
色
迷 
便
難
自
拔

可一

因
書
此
以
吿
未
來
者

I

神
以
致
特
函
將
症
說
明
求
先
生
配
藥
前
來
照
單
服
食 

I

果
然
不
出
幾
大
所
有
身
中
各
毒
盡
皆
掃
除
今
蒙
先
生

◎
紅
粒
痕
癢 
一 掃
而
光 

統
新
先
生
鑒
弟
前
在
小
肚
脅
腿
等
處
起
許
多
汗
粒
痕 

癢
異
常
無
法
可
治
因
函
求
台
付
來
皮
膚
水
等
縛
搽
之 

卽
好
弁
無
復
發
真
可
謂
喘
掃
光
之
仙
露
也
父
蒙
付
來 

之
補
腎
丸
亦
甚
有
功
食
丸
後
腰
部
已
小
如
上
日
之
倦

矣

曹
德
聯
上
言

(how

 K
ee.  B

ox  

056 

Lytron,  B
.  C

.  C
an.

◎
白
濁
聖
藥 

統
新
先
生
鑒
貴
行
付
來
之
新
久
白
濁
丸
經
已
得
收
弟 

向
來
代
售
此
丸
凡
用
過
者
無
不
稱
好
真
聖
藥
也

余
均
中
上 

Shanhgai  C
afe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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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
reen  R

iver-  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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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
年
梅
毒
盡
掃
除 

曹
統
新
先
生
鑒
弟
前
涉
足
花
叢
染
着
梅
毒
週
身
痕
瘦 

至
今
拾
年
屢
醫
罔
效
現
得
友
人
介
紹
謂
先
生
醫
術
如

之
德
銘
感
五
內
謹
綴
數
言
聊
申
謝
意
以
俾
僑
胞
諸
君

有
患
此
者
知
所
問
津
焉

黃
霖
敬
殖

L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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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ev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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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publica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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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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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丸
不
但
有
强
腎
之
功
用
・•
而
且
有
無
限 

恨
之
樂
趣
存
乎
其
間•
・
所
以
人
生
快
意
： 

莫
如
男
女
交
合
之
情
感
，，倘
兩
情
對
量
： 

臨
戰
不
銳
：
實
受
莫
大
之
缺
点
：
故
本
醫 

生
有
鑒
於
此
：
特
悉
心
研
究
：
秘
製
此
热 

■(
名 
强
腎
還
少
丸
〕・能
使
服
者
壯
陽
胤 

精
：
確
有
交
歡
耐
戰
之
能
力
：
更
爲
濟
世 

廣
嗣
之
保
隅
也
：

鑫
止
濁
黑
瀉
丹 
每
樽
一
元 

此
丹
不
但
措
能
止
濁 
一 門
：
即
使
花
柳
入 

骨
：
疳
疔
惡
核
・•
都
能
治
愈
・•
本
人
十
年 

前
・
曾
患
花
柳
入
骨
・
・
全
身
結
核.
幾
成
癱 

疾
之
苦
：
適
遇
友
人
介
紹
：
到
曾
靈
山
醫 

生
處
調
治•
將
此
黑
瀉
丹
連
服
三
天
・
而
各 

種
惡
疾
頓
失
：
後
得
他
授
爲
弟
子
：
將
此
一 

黑
瀉
丹
秘
傳
於
余
：
偷
僑
胞
有
患
花
柳
白 

濁
等
疾
：
不
妨 
一 試
：
便
知
予
言
不
謬
： 

▲
難
飮
葯
水 
每
樽
二
元 

此
淸
毒
水
：
無
新
舊
花
柳••
橫
弦
芒
菓
： 

疳
疔
白
濁•
・
全
身
結
核
・
・
金
錢
頑
癖
：
紅 

粒
痕
癢
：
筋
骨
疼
痛
：
魚
口
便
毒
：
諸
般 

惡
疾
：
服
盡 
一 例
：
包
能
掃
除
殆
靈
：
若 

無
効
力
・
原
價
奉
還
，非
敢
妄
言
欺
世
也
： 

▲

11洗
射
水 
每
樽
一
元 

此
水
訪
求
多
年
。・
始
得
良
醫
秘
授
：
俱
用 

中
藥
蒸
成
・■
洗
射
時
並
無
痛
苦
：
而
有
淸 

凉
暢
舒
之
態
：
每
日
連
洗
數
次
：
無
論
新 

舊
白
濁••
兩
日
立
止
矣•■

▲
皿
扯
氣
靈
丹 
每
料
五
元 

包
能
斷
根
永
無
復
發
若
無
効
力
原
價
奉
還 

▲
斷
根
枯
痔
散
每
料
三
元

♦
立
止
肚
痛
丸
每 #
七
毛
五 

▲
遠
年
爛
脚
生
肌
膏
每
盅 
一 元

◎
恭
頌
止
痕
仙
露 

曹
統
新
先
少
鑒
前
接
付
來
貴
行
皮
膚
止
癢
水
壹
例
搽 

後
立
刻
止
癢
消
粒
收
功
極
速
特
此
報
聞
幷
以
鳴
謝

黃
福
拜
頌

百
草
園
鮮
明
熟
葯̂
^
散
；
一端 

▲
房
中
快
樂
水
之
特
色.每
鱒
五
我

竊
思
人
生
之
樂•
・
莫
樂
於
男
女
交
戦•
・
男
女
交
戦
・
。乃
製
源«
 

民
之
机
關
也
：
必
先
利
其
戰
器
・
・
爲
所
欲
爲
・
・
方
能
達
至
艦
薈 

:
此
中
滋
味
：
乃
能
飽
嘗
：
不
然
：
雖
織
女
有
情•
・
亦
徒
嘆e
 

郞
之
乏
力••
或
有
時
勉
强
相
戰
：
未
及
數
合
：
例
自
邇
棄
甲
勲 

兵
亡
命
拖
鳍
而
走
：
未
免
爲
巾
幗
者
所
恥
笑
：
本
醫
生
有
鑒
感 

此
・■
故
特
製
成
一 
種
妙
藥
：
名
爲
房
中
快
樂
水
：
用
者
可
於
交 

合
前
數
分
鐘
試
之•
・
及
至
交
戰
時
：
現 
一 種
興
趣
無
窮
之
勇
氣
一 

••
便
無
傷
身
之
虞
。■
且
能
補
助
房
中
快
樂
之
用
：
卽
如
夫
婦
間 

用
之•
・
其
愛
情
更
且
益
深
・
・
若
尋
花
問
柳
者
用
之■
・
其
樂
趣
更 

至
無
窮
・•
真
乃
風
流
中
獨 
一 
無
二
之
妙
藥
也
：

加
拿
大

一
強
腎
還
少
丸 
每樽一元一

工
塡
籍
腎
丸 

Aj

耳
鳴
耳
聾
丸 

▲
男
子
匕
疵
丸

毎
両 V 元
五
毫 

治
腎
虧
陽
痿
遺
精 

抠
両

V/
兀
瓜
毫
五 

初
起
或
日
久
均
合
用 

每
両
壹
元
武
毫
五 

治
小
腸
氣
痛
等
症 

毎
両
金
元
贰
毫
五 

有
腫
消
腫
有
痛
止
痛

& A-S-  

通0
V

一E

上
風
濕
骨
痛
丸

豈
元
貳
毫
五 

脳
濕
作
痛
均
合 

?
元
貳
毫
五 

H
久
均
合
用

工
新
舊
白
濁
丸
一

A 4

外
科
如
聖
膏 

a 2

消
粒
解
毒
丸

毎
盒 V
元
玉
毫 

爛
脚
瘡
科
聖
藥 

毎
両
嚙
元
貳
毫 

濕
毒
紅
粒
食
之
一

五 斷
尾

曲&
支
鲁
七
蓬
K

毎
帽 V
一
兀
貳
毫
五 

公
月
尸
d

愛
7
癬
粒
痕
癢
一
搽
卽
好 

「
灯
J

凡
每
次
惠
顧
九
元
以
上
者
請
剪
此
吿
白 

l
鴻
」
付
來
本
藥
行
便
得
計
八
折
之
優
待
藥
品 

〔
價
〕
品
多
未
能
壽
錄
目
錄
敕
急
良
方
印
便
承 

1

索
卽
送軍

醫
曹
統
新
偕
男
達 

逵
知
醫
內
外
全
科
或 

有
玉
體
違
和
未
知
何 

藥
合
用
者
祈
詳
示
病 

狀
並
惠
藥
費
五
元
自 

能
配
藥
付
上

一號
增
絲
卄

頂
規
新
萱
粘

有
新
絲
笛

價
錢
分
上
中 

業
農
要
下
種 

必
要
藏
菜
種 

潮
洲
包
心
芥 

白
花
芥
蘭
菜 

松
好
芫
茜
米 

紅
竟
韮
菜
米 

長
身
豆
角
仁 

籐
竹
器
椅 
模

開
春
時
在
即

如
若
趕
早
市 

矮
脚
白
菜
米 

紹
菜
蘿
白
米 

節
爪
冬
瓜
仁 

苦
瓜
升
瓜
仁 

早
水
白
菜
心 

各
江
磁
仁
瓦 

各
號
新
式
鞋 

如
蒙
賜
光
顧

絃
索

批
價
必
定
平

云
上̂
荘
滅
司
春
人
東
苗
頂
鄭
厚
昶 

埠
合 4
 期
一
同
專
人
醇
值
羅
鄭
福
書 

H
O

P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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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朗
杜 

一包愈
▲
鵝
頭
鹹
疳
拔
毒
膏
每
盅 
二
兀 

議«
瞳  

«

 限
日
全
愈
若
不
收
效
分
文
不
受 

遠
年
爛
脚F
 

w
lm

N
H

女5
一
■

寄
葯
郵
費

買
者
自
理

鍾

 

礎

 

生

改
良
舊
式
製
法
之

— 

上
海
昆
明
油
出
世 

此
醬
油
由
釀
造
專
家
根
據
最
進
步
發
酵
學 

原
理
充
分
的
冲
釀
而
成
歷
經
中
央
試
驗
所 

及
上
海
化
驗
室
証
明
認
定
有
益
於
衞
生
之 

食
品
其
味
道
鮮
美
香
氣
芳
雅
質
地
極
優
富 

於
營
養
與
市
售
品(
即
豉
油)
全
然
不
同
此 

種
醬
油
價
廉
物
美
誠
有
向
外
推
廣
之
價
値 

現
爲
鼓
吹
國
貨
起
見
特
送
運
美
洲
各
埠
發 

售
愛
國
志
士
幸
嘗
比
較
而
惠
顧
焉

電
話
矢
麽
五
六
七
豐

雲
高E

盤

.

轍
魔 

精
造
鶏
蛋
麵
絲
發
行
貨
美 

華
埠
刁
9

覇
峨
轍
 

價
廉
組
珠
街
四
叁
三
號

▲
因
神
經
欠
不
指
識
物 

/m
l

一
斤
糸̂
^
7
厶冃1^1^

23

若
爲
神
經
炎
症
所
患
：
請
效
此
婦
人
之
方
法
調
理
之
：
該
婦
人 

來
函
云
，一
因
吾
雙
手
受
神
經
炎
症
之
患
・
・
多
年
不
能
織
物
：
去 

年
吾
開
始
食
加
老
陣
鹽•
・
現
下
織
物
已
可
與
他
人
並
駕
齊 
： 

今
年
間
曾
織
物r
二
件
・
・
其
中
有
男
女
窄
結
及
嬰
孩
衣
衫
：
自 

然
自
覺
可
喜•
・
而
皆
加
老
陣
鹽
之
又
也
・•
吾
自
覺
多
年
來
未
有 

如
今
之
康
健
：
將
繼
續
食
加
老
陣
鹽
一
・

神
經
炎
是
頤
硬
如
針
之
尿
酸
晶
積
聚
剌
擊
神
經
所
致•
・
故
筋
胳 

受
如
刀
剌
之
痛
：
加
老
陣
鹽
將
此
等
致
痛
苦
之
尿
酸
晶
打
破
・■ 

*

爲
無
害
之
液
質■
・
由
腎
臟
去
除••
豈
不
可
食
加
老
陣
鹽
：

(
此
鹽
各
藥
肆
均
有
优
售
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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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雪
梨
華
僑
救
國
會
主
席 

郭
劍
英
談
澳
洲
華
僑
近
况 

A
復
准
華
僑
入
口
未
有
消
息 

港
函 
澳
洲
雪
梨
華
僑
救
國
會
主
席
郭
劍 

英
現
爲
謀
促
進
中
國
與
澳
洲
間
之
貿
易

澳
請
假
歸
國
昨
力

家

月
八
日
到
港 
記
者
訪
之
干
旅
邸 
詢
以

氏
述
之
頗
詳 
茲
分

僑
近

錄
如
下

▲
華
僑
近
况 
據
郭
氏
云 
澳
洲
各
埠
從

有
華
僑
六

但
自
常
九
零
零
年

起
、當
地
政
府
禁
止
華
僑
入
口
後 
無
復 

有
新
客
入
口 
迨
現
在
全
境
合
計 
則
僅 

有
華
僑
二
萬
人 
各
華
僑
之
在
澳
者
多
業

出
入 
口
庄 

極
少 
故

種
菜
園 
爲
人
傭
工
者 

不
景
氣
以
來 
僑
胞
在

業
尙
少 
惟
當
地
生
活
極
高 
經 

大
寬
裕
也

▲
中
澳
貿
易 
澳
洲
各
地
出
產

木

材
麵
粉
等
物
爲
大
宗 
每
年
運
輸
來
我 

國
者
頰
多 
惟
我
國
因
僑
胞
在
該
處
太
少 

故
國
貨
之
運
售
該
處
亦
絕
少 
與
澳
貨 

之
運
售
我
國
比
較 
僅
及
澳
貨
數
量
二
十 

分
之
一 

然
近
年
什
界
不
景
氣 
對
商
業 

不
無
影
响
故
澳
政
府
極
力
設
法
進
展
中 

澳
之
貿
易 
並
時
派
商
務
人
員
來
華
調
查 

商
業 
欲
與
我
風
當
局
謀
商
業
上
之
聊
絡 

卽
近
來
對
我
僑
胞
亦
極
優
待 
惟
復
准 

華
僑
入
口
問
題 
則
尙
無
若
何
消
息
現 

華
僑
之
在
該
處
經
商
书 
亦
須
納
保
證
金 

胃
百
鎊
且
一
年
爲
期 
不
然 
須
確
有 

相
當
出
入
口
生
意
經
營 
始
可
繼
續
增
加 

居
留
期
問
也

▲
囘
國
投
資 
該
處
準
僑
對
於
祖
或
極
爲 

熟
心 
計
自
九
壹
八
以
來 
僑
胞
之
敕
國 

會
已
捐
有
欺
項
數
拾
萬
匯
囘
政
府
及
抗
敵 

軍
事
當
局 
現
仍
繼
續
宣
傳 
近
幷
有
等 

較
富
有
之
華
僑 
且
聯
合
澳
人
組
織
公
司 

囘
國
興
辦
工
業 
兄
弟
此
次
囘
國 
即
半 

爲
此
事
囘
來 
調
查
上
海
等
地
商
業
情
形 

也 
兄
弟
日
間
返
鄕
一
行
後 
卽
行
北
上 

幷
擬
謁
實
業
外
交
當
局
磋
商 
設
法
增 

進
中
澳
商
業
貿
易
云

外
籍
人
到
港
須
註
册

▲
港
政
府
施
行
移
民
新
例 

港
函 
兩
星
期
前 
本
港
定
例
局
議
定
移

民
及
護
照

凡
各
外
人
之
來
港
者

抵
埔
時
必
須
有
正
式
護
照
及
証
明
書 
始 

准
登
岸
即
各
外
洋
輪
到
港
之
時 
其
輪 

上
主
事
人 
亦
須
將
入
口
外
籍
搭
客
之
姓 

名
籍
貫
交
與
警
察
當
局 
以
便
稽
查 
現 

查
此
例
已
經
執
行 
五
月
卄
豈
日
在
港
各 

外
洋
輪
已
皆
接
有
警
察
司
之
佈
吿 
懸
於 

船
上 
昭
示
外
籍
乘
客 
抵
港
之
後 
須 

=^===

皆 

須皎


